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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辅助服务外包项目，诉讼辅助服务主要包含：引导分流、网上立案材料辅助审核、立案信息录入及案件流转、案件信息查询、电话接听、上诉案件接收和登记及移送、信访接待登记、诉服信息平台管理、要素式起诉状辅助等。
二、服务内容（岗位需求及工作量）
1.引导分流岗 
该岗位主要负责对当事人的材料进行初步审查，并根据材料标准要求指引当事人进行材料补充，如当事人需办理具体窗口业务，根据业务需求为当事人排号，将当事人分流至诉讼大厅休息，等待各接待窗口叫号。同时引导并协助当事人使用现场自助设备，使当事人能够通过自助设备办理所需业务。
负责接收分流到诉讼服务组的诉前调解案件，根据诉前调解服务组的分案原则把所收案件分配至各个调解员，同时将调解成功和调解失败的案件进行整理，移送给立案庭。
日均接待180余人次，月均接待4000余人次，大厅设备的维护与运行每日4次，每月90余次。
2.网上立案材料审核辅助
结合网上立案的业务流程，设置网上立案材料审核辅助岗位。由网上立案审查组的法官或法官助理完成网上立案信息的审查工作后，由辅助人员负责接收网上材料、现场网上立案和非现场网上立案材料的审查校对工作。
引导当事人现场进行满意度评价。
网上日审核案件及材料流转各200余件，月审核及材料流转4400余件；引导当事人满意度评价日20余件，月440余件。
3.立案信息录入及案件流转接收
根据立案业务情况，在案件流转中心设置立案信息录入岗人员，负责完成院本部民商事类、执行案件信息录入工作，实现当日立案当日完成信息录入，并于24小时内移送至审判业务庭室开展后续工作。
经立案审查窗口的法官或法官助理完成案件审查，确认符合立案登记条件的，由立案信息录入岗在案件管理系统完成案件信息的录入和立案流转表单制作，并与当事人确认立案相关信息，引导当事人完成相关文书的填写和确认工作。
案件信息录入每日200余件，每月4500余件；繁简分流每日120余件，每月2600余件。
4.案件信息查询 
接收当事人提出的案件查询申请，登记并核实当事人及查询案件的相关信息，协助当事人办理案件查询事宜。
案件查询接待每日70余人次，每月接待1500余人次；保全审查立案日均15余件，月均310余件；引导当事人满意度评价每日5人次，月110余人次。
5.电话接听 
为了更好地减轻法官团队负担，解决当事人咨询问题快速响应问题，设置电话接听岗，当事人可通过拨打服务热线，咨询诉讼审判及执行相关业务流程、查找案件相关业务流程信息，并可以预约法官。服务热线在确认当事人的需求后，根据需求进行当场回复或者转办相关法官团队，法官团队可以根据情况，选择自行回复或者将答复转交服务热线进行回复。
每日接听电话案件咨询查询200余次，每月4500余次。
6.上诉案件接收、登记及移送 
审查上诉材料是否符合接收条件，接收符合接收条件的上诉材料，并出具收取单；拒收不符合接收条件的上诉材料，并说明原因，同时将上诉状移送法官团队。上诉状扫描至系统进行登记。
每周审核接收上诉案件材料130余件，每月400余件；移送案件接收每周20余件，每月100余件；每周三协助去中院送取上诉卷近200宗案卷；刑事立案每周25余件，每月100余件。
7.信访接待登记 
为了更好地减轻法官团队信访工作负担，在信访中心设定信访辅助岗，每日接收上级法院移送、院内领导转交的信访材料，并进行整理登记，根据材料所涉信息，完成信访系统信息录入、备案工作。
按照信访材料内容性质，将材料进行分流，对于举报类材料内容，将其整理、对非纸质内容进行打印后，移交纪检监察室，对于申请再审类内容，将其整理、对非纸质内容进行打印后，审核是否符合再审规定。若符合，整理相关材料移送至中院立案庭；若不符合，则将信访材料退回当事人并告知其原因，同时，对所有信访事件处理结果进行跟踪，并做好记录反馈。
信访接待登记、录入及流转每日20余件，每月400余件；接待信访群众每日15余人次，每月330余人次；起草信访相关文件及数据统计每周5次，每月30余次。
8.诉服信息平台管理
在服务期内，对最高人民法院和省法院开发的与诉讼服务质效平台考核相关的系统进行管理、督促、联络、维护，保证上级法院质效考核系统能够及时抽取长安区法院的诉讼服务数据，实时监控质效评估分数及排名情况，提取并分析指标数据，提供可行性方案。
每日收转处理相关材料6件，每月180余件；每日分流调解案件60余件，每月1300余件；总对总案件调解每日10余件，每月230余件。
9.要素式起诉状辅助
按照最高法院的要求，当事人在立案时需提交要素式起诉状，对67类案由的案件要求必须提供。立案庭提供两台设备，需专人辅助当事人要素式起诉状的制作及打印。引导当事人制作、打印要素式起诉状每日60余人次，每月1300余次。
三、人员要求及条件
1.学历要求：大专以上学历，本科人员占比不低于30%；
2.专业要求：法律专业不低于40%；
3.性别要求：男女比例3:7；
4.年龄要求：35岁以下；
5.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品行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热爱法院工作；
6.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工作能力，工作责任感强，吃苦耐劳、工作细致，可以承受工作压力，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7.有相关业务服务内容工作经验；
8.富于创新精神和团队精神，勇于接受挑战；具有很强的政策法规意识和工作保密意识；
9.较强的文字表达和公文处理能力，熟练操作计算机，熟悉常用办公软件（如word、excel），快速进行文字输入及整理工作；
10.遵守采购人日常管理制度和工作规范。
四、商务要求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按照项目约定配齐人员。
五、服务、产品（如有）执行的标准、规范：
（1） 国家标准、规范/；
（2） 行业标准、规范/；
（3） 地方标准、规范/；
（4） 团体标准、规范/；
（5） 企业标准、规范/。
六、本章第四条款未明确服务（产品）执行标准、规范的，按下列方法进行选择：
□ 顺序执行：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团体标准→企业 标 准（有国家标准按国家标准执行，没有国家标准按行业标准， 以此类推）；
□ 最高标准执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哪个标准高执行哪个标准）
☑ 必须执行：国家（行业）强制性标准。
